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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政教督委办〔2021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柳河县 2021 年“中小学生
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体质管理”

督导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全县中小学校、局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柳河县 2021 年“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

体质管理”督导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柳河县 2021 年“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

体质管理”督导工作实施方案

柳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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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河县 2021 年“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
读物、体质管理”督导工作实施方案

为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、

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要求，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作业、睡眠、

手机、读物、体质管理工作部署，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

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开展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

物、体质管理督导的通知》（吉政教督委办〔2021〕6 号）文件

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现制定柳河县“中小学生作业、睡眠、

手机、读物、体质管理”（以下简称“五项管理”）督导工作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“五项管理”是小切口、大改革，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行动，从不同方面体现着、

贯穿着正确的育人方向。“五项管理”工作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负担，

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。准确把握“五项管理”工作，对

教育评价改革具有重大意义，同时此项工作也是解决广大家长急难

愁盼的有力举措，是教育系统当前的重要任务。“五项管理”工作的

落地落实，是教育系统党史学习中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，将切实

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二、督导方式和范围

（一）责任督学采取校园巡查、推门听课、查阅资料、问卷调查、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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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座谈等多种方式，每月对全县所有中小学校“五项管理”工作进行全

覆盖式督导。

（二）县教育局督导组不定期对各中小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“五

项管理”工作情况进行随机督导。

三、主要督导任务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积极成立“五项管理”

督导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全县“五项管理”督导工作。同时，

将“五项管理”放在县教育督导 2021 年工作的首位，切实在年

底前取得明显实效。紧密结合“学党史，守初心，担使命，办实事”

党史学习教育活动，推深走实做好“五项管理”工作。认真指导全

县各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从政治高度认识到做好“五项管理”工作

的意义，以做好“五项管理”工作为突破口推进学生素质教育，将

“五项管理”真正落实到全县中小学校日常工作中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学习，学懂悟深悟透。组织责任督学系统学习教

育部及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印发的“五项管理”有关文件，全面领

会“五项管理”的精神实质，把握好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。指派专

人对相关文件进行详细解读，做到学懂、悟深、悟透文件精神，明

确作业、睡眠、手机、读物、体质管理工作的具体目标。

（三）组织专项督导，确保工作落实。组织专职督学和责任督

学对全县中小学、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全覆盖督导，月月到校巡查，

提出问题与整改建议。责任督学要按照《“五项管理”实地督查要

点》采取明察暗访等督导方式，抓住上放学、午休、课间休息等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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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节点，对责任区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；督导时要填写学校督导备

案表，通过记录、拍照、录音、复制文件等方式，对学校现状、问题、

意见等进行详细记录；督导后要形成反馈意见，及时与学校沟通交流

后下发《整改意见书》，并书面报告教育局督导室。由教育局督导室向

学校及培训机构发出《整改通知书》，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。

（四）建立监测机制，强化督导实效。确保国家和吉林省“五

项管理”政策规定落地落实，密切跟踪各校整改情况，要紧盯问题

整改，建立问题台账，逐一核查各校整改落实情况， 实施“销号式”

管理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。建立“五项管理”监测监督机制，设立县

级“五项管理”工作监督办公室，公示公开举报电话0435-7213375。

教育局在柳河教育网上公布“五项管理”落实情况举报内容及方式公

告和国家教育督导公众号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（五）加强问责追究，完善工作机制。县教育局督导室定期

听取责任督学工作汇报，督促中小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按照责任督

学、专职督学提出的问题和意见，及时整改、立行立改。同时，县

督导组要不定期对各中小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“五项管理”工作情况

进行随机抽查。对整改不落实的，及时进行通报、约谈；对违反规定

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四、督导实施步骤

（一）5 月下旬，制定“五项管理”督导工作实施方案，上

报省、市教育督导部门审定。

（二）5 月下旬，全县中小学校全面开展“五项管理”自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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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学校“五项管理”自查备案表，撰写自查报告。

（三）6 月上旬，召开全县中小学“五项管理”专题培训工

作会议。

（四）6 月中旬至 12 月，责任督学、专职督学每月到各中

小学、校外培训机构实地督查“五项管理”工作，建立全县中小

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“五项管理”工作台账；县督导室每月召开

挂牌督导工作会议，听取责任督学工作汇报，每月向通化市督导

委员会办公室上报“五项管理”督导工作推进情况。

（五）12 月份，对全县中小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“五项管

理”工作进行总结，向上级教育督导部门上报典型经验和材料。

柳河县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25 日


